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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克思主义学院文件 

 

院发字〔2019〕14 号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马克思主义学院期末阅卷实施细则 

 

阅卷工作是课程教学中的重要环节，是客观、公正、准确评

定学生成绩、评价教学效果、检查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。为加强

学院阅卷工作的管理，规范阅卷程序和试卷阅卷标准，特制订本

细则。 

一、阅卷的形式与组织 

所有本科思政课的试卷（形势与政策除外）均需采取集体流

水阅卷。 

学院成立以分管教学的副院长为组长、院教学督导组长为副

组长、院教学督导成员和教研室主任为成员的阅卷领导小组，对

阅卷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。 

教研室主任负责所在教研室课程期末集体阅卷的组织与实

施。教研室主任担任其所在校区的阅卷负责人，并指定一位教师

担任另一校区的阅卷负责人。承担本课程的所有专职教师均应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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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集体流水阅卷。 

二、阅卷的程序 

1.教研室将期末试卷统一放置在规定的场所，阅卷期间不得

将试卷带离场所。 

2.教研室主任应提前将各校区阅卷时间地点告知学院党政

办。 

3.教研室主任（校区阅卷负责人）根据具体情况对阅卷教师

的工作进行分工。 

4.教研室主任（校区阅卷负责人）应为阅卷教师解读参考答

案与评分标准，然后在各专业中分别抽取一定数量的试卷进行试

阅卷，并根据试阅卷的情况完善各道题的阅卷标准。 

5.试卷批阅完成后，应集中进行总分和统分工作。每份试卷

的总分工作均应有总分人、核分人，以避免分数错误。核分结束

后，将试卷交由任课教师统分。任课教师将所任课班级的分数统

计完毕后，将卷面成绩的分析情况（主要分析不及格率、55～59

分数段人数）交教研室主任。 

6.教研室主任（校区阅卷负责人）应统筹协调并保证试卷批

阅的质量。 

7.学院督导组成员对各门课程试卷批阅过程进行督查。 

三、试卷成绩的修改 

试卷一经批阅完毕，原则上不得更改分数。如发现确有批阅

错误或其他确需更改分数的情况，需由教研室主任提出并经阅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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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员讨论决定。决定更改的，可由教研室主任、校区阅卷负责人

或原阅卷人进行更改，并由更改人在更改处签名。 

四、违规处理 

对于违反试卷批阅规定的教师，将视情况给予学院内通报批

评、取消其次年的教学质量奖申报资格、各项优秀评选资格等处

罚。情节严重的，上报学校，由学校按有关规定处理。 

 

 

马克思主义学院 

2019 年 11 月 1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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